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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申报要求

Ø 《广州市科技创新条例》

Ø 《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穗科规字〔 2019〕3号）

Ø 《广州市财政局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广州市审计局关于市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
绩效提升和管理监督办法》（穗科创规字〔 2019〕6号）

Ø 2023年广州市重点研发计划农业和社会发展科技专题项目申报指南

Ø 2023年广州市重点研发计划人工智能重大科技专项申报指南

Ø 2023年广州市创新环境计划科普专题（科普品牌项目）申报指南

Ø 专题工作方案、专题管理办法等。

1. 文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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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

一、项目申报要求

合法性 有效性

2. 申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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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申报要求

网上申报

开始时间
申报单位网上
提交截止时间

组织单位网
上审核推荐
截止时间

3. 申报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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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 9:00

4月21日 9:00

4月21日 9:00

5月30日 20:00

6月02日 20:00

6月08日 20:00

6月07日 20:00

6月10日 20:00

6月15日 20:00

农社专题  

人工智能专项  

科普专题



二、单位信息管理

单位注册/
完善

申报人
注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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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外单位无需）



二、单位信息管理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申报流程详见：《广州科技大脑-用户注册说明书》   

              《广州科技大脑-用户维护信息操作手册》



二、单位信息管理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需评审中心审核的信息

信息类型 内容 附件材料

单位基本
信息 单位名称、单位类型 ①调取电子营业执照

②上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扫描件

单位银行
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开户户名、
银行账号

银行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
息（加盖公章）

提示：基本信息务必与附件内容一致！



二、单位信息管理

信息变更 证明材料

单位名称、单位类型 工商部门出具的《准予变更登记（备案）
通知书》、营业执照等法人证书

单位银行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开户户名、银行账号）

银行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加
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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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上述信息发生变更也需评审中心审核！



二、单位信息管理

材料样例

营业执照 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

材料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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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许可证 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二、单位信息管理
材料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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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尽早完成注册和变更，留意 “流转记录”，可查询审核流程。

Ø 申报单位提交后，先由组织单位审核，再由评审中心审核，审核

完成时间一般为5-10个工作日。

Ø 项目单位所填信息须与佐证材料一致，佐证材料包括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等各类法人证书、银行开户许可证或经银行确认的其他证

明材料、工商登记变更证明等。

二、单位信息管理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三、项目申报受理

填写提交
申报书

申报单位
注册/完善

申报人
注册/完善

1. 申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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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外单位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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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申报受理

申报流程详见：《广州科技大脑-项目申报操作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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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申报受理

序号 类别 填写注意事项

1
填写内容与指南的

符合性
 申报内容需符合指南的研究内容、考核指标、申报条件、
申报材料等。

2
申报材料前后

一致性
 ①申报书中填写内容前后需一致 。
 ②申报书中填写内容与附件材料信息需一致。

3
附件材料的

相关性
 提供的附件材料需与申报指南要求或申报内容相关。

4
附件材料
清晰性

  在系统上传的附件材料需按相关要求盖章且清晰。

5
验收指标
可考核性

  验收指标应量化可考核，指标需与项目经费、项目实施
  阶段相匹配。



三、项目申报受理

序号 申报要点-共性要求

1 科研诚信 申报单位、合作单位、项目负责人未在科研诚信惩戒期内。

2 申报单位

①牵头申报单位应为广州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或
在广州市视同法人单位统计的企业非法人分支机构。
②申报单位不存在到期未验收（2022年1月15日前合同到期且未验收或终止）的市科技计划
项目。
③申报单位为企业的，同一年最多申报2项市科技计划竞争性项目。

3
 项目负责人、
项目主要承

担人

①项目负责人应为申报单位正式职工。
②除两院院士外，项目负责人年龄不超过60周岁（指项目负责人应为1962年1月1日及以后
出生），在职公务员、退休人员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
③项目负责人在研和当年申报市科技计划竞争性项目累计不得超过1项。
④项目主要承担人(项目组成员第2、3名)在研和当年申报市科技计划竞争性项目累计不得
超过2项。
注：“在研”项目：申报新市科技计划项目前，存在未完成项目验收流程或终止流程的竞争性项目。
           农业和社会发展科技专题方向（四）对口科技帮扶合作及城乡融合发展申报项目不受③和④限制。
           科普专题申报项目不受③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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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申报受理

序号 申报要点-共性要求

4 财务材料

①牵头申报单位为企业的，需提供经广州注册会计师电子报告中心
（http://service.gzicpa.org.cn/）备案的2021年度财务审计报告（2022年注册成立的
公司无需提供）。
②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及时提供的需上传相关情况说明，并提供2020年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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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指引如下：
http://www.gzicpa.org.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48&from=p
ortal&_d_id=2bf126f9655d554808c487e97f0325 

咨询电话：020-38922350转371 马老师

提问 在穗企业年度审计报告由异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是否需要备案？

需要！



三、项目申报受理

序号 申报要点-共性要求

5 合作协议

①相关单位合作共同申报的，需按模板提供合作协议（签字盖章）。协议应明确合作
各方的合作方式、任务分工、知识产权归属、经费分配及预期目标等内容。
②申报项目的合作事项应与合作协议相关内容一致。
③与市外单位联合申报的，主要成果转化地和实施地应在广州市。

6 自筹经费
①牵头申报单位为企业的，项目必须有自筹经费投入，申报单位应配套能支持完成任
务指标的自筹经费。科普专题不作要求。
②各级财政资助经费不列入自筹经费。

7 项目查重 ①市科技计划已立项竞争性项目不得再次申报，同一项目不得申报不同的计划类别。
②已获得国家、省、市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再次申报。

提示：除以上申报要点外，还必须符合专题指南的各项要求，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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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申报受理

各专项专题申报要点

农业和
社会发
展科技
项目

①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副高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企业牵头
申报的项目负责人可放宽至具有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硕士学位。

②方向（一）至（三）：项目负责人须为广州市农村科技特派员已在库人员。

③方向（四）：须提交对口帮扶合作地或南沙区、增城区科技主管部门出具的唯一
推荐函。申报第30-40项项目，要求与对口帮扶合作地的单位联合申报，提供《对口
科技帮扶合作项目合作协议书》（模板详见广州科技大脑）。

④方向（七）：由在穗企业牵头或参与，已申请或获得与研发内容相关的发明专利，
申报单位或合作单位作为专利权人（如为外文，需提供中文翻译件）。

⑤方向（八）：由在穗医疗卫生机构牵头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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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申报受理

各专项（专题）申报要点

科普专题

①项目1-8需符合申报指南要求的相关工作经验，在申报书“八、研究基
础”-“历史承担相关项目情况”中填写，并在附件上传证明材料。
②项目9应上传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唯一推荐函。
③提供2023年项目框架性实施方案，且注明“本方案根据活动主办方要求进
行完善修改”。

人工智能重大
科技专项

①牵头申报单位研发费用应占该企业当年营业收入的3%以上（含3%），以
申报单位最新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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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企业申报单位未提供年度审计报告，或提供的年度审计报告不齐全，如缺
三表、缺事务所盖章、缺附注等；

Ø 专利材料不符合要求，如专利权人、专利类型等；

Ø 附件材料未盖章或盖章不齐全；

Ø 未提供申报指南要求的申报材料;

Ø 合作协议相关信息与申报书不一致，如项目名称、单位名称等。

三、项目申报受理

往年不通过率原因举例（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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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请合理安排时间，避免网络繁忙耽误申报。

Ø 请认真阅读申报指南各项要求，按要求在广州科技大脑上提交申报材料。

Ø 如附件材料要求签字盖章的，请签字盖章后再扫描上传，申报阶段无需提
交纸质材料。

Ø 附件材料上传至系统后须再次检查是否能正常打开。

Ø 请留意项目状态及组织单位审核推荐意见。

Ø 项目申报受理和评审立项等信息可在广州科技大脑系统上查询。

四、其他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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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单    位：广州市科技项目评审中心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淘金街4号一、二层
电    话：020-83588209（单位信息审核） 
工作日：9:00—12:00、14:00—18:00


